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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从事 2020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

华”）作为本公司2020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中兴财光华对本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主要内容包括2020年度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等内容。 

审计结束后，中兴财光华对公司2020年度的审计结论是以书面方式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审计过程中公司相关部门给予了积极配合，现将中兴财光

华对本公司2020年度的审计情况作 如下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中兴财光华与公司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在业务约定书中规定了公司2020

年度财务审计的费用，不存在或有收费项目。 

中兴财光华在约定时限内完成了所有审计程序，取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草案）。 

二、遵守职业道德基本原则的评价  

1、独立性评价 

中兴财光华在本公司审计期间未获取除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以外的任何现

金及其他任何形式经济利益；中兴财光华和本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相

互投资情况，亦不存在密切的经营关系；中兴财光华审计人员和本公司决策层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本次审计工作中，中兴财光华及其审计人员始终保持了形

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 

2、专业胜任能力评价  

中兴财光华相关审计人员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同时也能保持应有的职业

谨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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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范围、审计程序及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1、审计工作计划评价 

在本年度审计过程中，中兴财光华审计人员针对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与本公

司进行了充分沟通，为完成审计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 

2、审计程序执行评价 

中兴财光华审计人员在根据公司内部控制的完整性、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

有效性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执行了检查、函证、计算、监盘、分析性复核等审计

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取了充分必要的审计证据。  

3、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中兴财光华审计人员在本年度审计中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

执行了恰当的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中兴财

光华基于对审计证据得出的结论，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中兴财光华作为公司的审计机构，在 2020年度审计工作中，遵

守职业操守、勤勉尽职，较好地完成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兴财光华2020年度的审计工作表示满意，建议继续聘任中

兴财光华为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